
闽中医药函〔2024〕62 号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度
省中医药科技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委直属各医疗单位，省医科院，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及其各附属医院，省中医药科学

院，省卫职院：

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福

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经研

究，现就组织开展 2025 年度省中医药科技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

下。

一、项目类别

申报项目包括重点项目、青年骨干项目、一般项目和软科学

项目等 4 个项目类别,申报指南见附件 1。

二、申报总体要求

（一）申报单位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科研能力和条件。

2.符合实施办法有关要求。

（二）申请者

福 建 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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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者应符合实施办法要求，有关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三）内容要求

1.研究时限原则不超过 3 年，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1 日，

结束时间原则不超过 2028 年 6 月 1 日。

2.申请项目经费预算应合理，总投资超出省中医药管理局实

际资助经费部分，项目申请者所在单位应在申请书中做出自筹的

承诺。重点项目、青年骨干项目、一般项目和软科学项目均分 A

类、B 类项目，A 类项目由我局立项资助，B 类项目由我局立项、

单位资助。如需安排 B 类项目应附单位资助承诺函，并经法人代

表签字确认，连同申报材料一并上报，否则视为放弃 B 类资助。

厦门市立项项目资金由厦门市统筹安排解决。

3.项目有合作单位的，需提交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项

目研究开发内容、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经费分配等。

4.涉及病原微生物检测、诊断等科学研究，需提供设区市卫

健委出具的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BSL－2）证明；涉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项目，需提供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

证明；涉及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问题，需提供所在单位伦理委员

会审查意见；涉及实验动物，需提供省科技厅批准的实验动物生

产或使用许可证复印件，注明项目名称并加盖动物实验室公章。

三、报送材料

（一）项目实行限项推荐申报。结合工作实际下达各单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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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限额（附件 2）。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按照申报要求和分配名额，

对推荐项目进行审核把关。

（二）项目申报内容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支持方向。我局委

托省中医药科学院进行项目形式审查，因未按本通知要求申报，

形式审查不通过的项目，将不再受理该项目补充材料或其他项目

补充申报。

（三）申报方式。通过“福建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进行，系统于 11 月 24 日正式开

放。

（四）推荐程序。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作为推荐单位

负责推荐辖区内医疗机构上报的项目，省属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

推荐本单位项目。各推荐单位应认真阅读《系统用户操作手册》，

熟悉申报推荐流程，指导本单位科研人员、本辖区内医疗机构完

成申报工作。所推荐项目通过“省（市）推荐流程”提交并生成

受理号视为推荐成功，请各推荐单位按时完成推荐工作。《系统

用户操作手册》、推荐汇总表（格式）等相关材料可至系统下载。

逾期不予受理。

（五）时间安排。申报单位申报截止时间为12月18日17:00:00，

推荐单位推荐截止时间为 12 月 27 日 17:00:00（系统关闭），纸

质材料受理截止时间12月 31日。申报单位未按期提交申请书的，

申报截止时间后将不能提交（申报单位主动撤回不视为已提交）。

在推荐起止时间内，推荐单位将申报材料审核退回修改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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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还可重新提交申报材料。

（六）纸质材料报送要求。推荐单位通过“省（市）推荐流

程”审核上报项目后，由申报单位通过项目管理系统打印纸质申

请书（可见受理号水印）与相关附件纸质材料一并左侧装订，逐

级签章后报送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将推荐函、推荐汇总表（附件

3）、各申报单位资助承诺函（附件 4）、项目申请书一式一份于

12 月 31 日前寄送省卫健委中医二处。

联系人：省卫健委中医二处 林颖欣，联系电话：0591－

87821363。省中医药科学院 陈娟，联系电话：83570943。

附件：1.2025 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2.各地各单位推荐申报限额表

3.2025 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推荐汇总表

4.2025 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单位资助承诺函

（模板）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4 年 11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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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序

号
项目类别 资助领域 申报要求及程序

1
重点项目

（指南代码：

2025ZYZD001）

中医药防治方案优化研究、临床疗效与作用机制
（机理）研究、临床循证评价研究，开展中药资
源、中药新药、中药制药设备、中医医疗器械及
健康产品研发等。
重点支持：
1.中医药优势特色疾病、重大疾病、传染病等中
医药或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优化、临床疗效与作
用机制（机理）研究、临床循证评价研究；
2.针灸、推拿、康复等中医药特色技术研究；
3.天然活性提取物、中药活性成分、福建道地药
材、海洋中药资源、中药制剂或特色中药、民族
药材、名老中医经验方研究及健康产品研发；
4.中医药信息化与人工智能、中医医疗器械及健
康产品研发。

1.申请者应是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不超过 50 周
岁且课题完成前在申请单位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 6 个月
的在岗人员。
2.主持过地市级或厅局级及以上科研课题，近 3 年获省
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前三名）或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共同通讯作者发表至少 1篇 SCI、CSCD 或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3.高等院校应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福建省中医药重点
学科（含建设项目）、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
心为依托申报项目。高等院校直属附属医院、中医药科
学院在编人员应以本单位为申报主体。
4.重点项目省级财政资助额度 20 万元/项。
5.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省卫生健康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220.160.52.169:9070）─申报管理─添加项
目申请书─选择“重点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
（2025ZYZD001）─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 6 —

2

青年骨干

项目

（指南代码：

2025ZYQN001）

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慢性病等中医药防治

及康复的科学研究，中医药关键技术研究、循证

医学研究；开展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经

验方、院内制剂等中药研发。

重点支持：

1.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慢性病等中医药防

治及康复的科学研究；

2.中医药临床、康复、经络、针灸等关键技术、

循证医学研究；

3.民族民间药、道地药材、古代经典名方、中药

和院内制剂研究；

4.中医药信息化和智能化研究。

1.申请者应是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含同等学历）或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且课题完成前在

申请单位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 6个月的在岗人员。

2.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同通

讯作者发表至少 1 篇 SCI、CSCD 或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文

章。

3.青年骨干项目省级财政资助额度 8万元/项。

4.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省卫生健康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220.160.52.169:9070）─申报管理─添加项

目申请书─选择“青年骨干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

（2025ZYQN001）─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3
一般项目

（指南代码：

2025ZYYB001）

主要支持开展中医药临床、学术传承以及中医药

信息化与智能化等中医药相关科学研究。

重点支持：

1.各类疾病中医药临床研究；

2.中医针刺麻醉、经络腧穴机制研究，中医手诊、

护理、康复等特色诊疗技术临床研究；

3.中医药信息化、智能化研究；

4.中医学术流派经验挖掘整理，中医药治未病研

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总结、名中医经验膏

方、中医经典方、福建特色中药研究。

1.申请者应是具有研究生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

格，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且课题完成前在申请单位工作

时间每年不少于 6个月的在岗人员。

2.一般项目省级财政资助额度 3万元/项。

3.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省卫生健康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220.160.52.169:9070）─申报管理─添加项

目申请书─选择“一般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

（2025ZYYB001）─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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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科学项目

（指南代码：

2025ZYRK001）

主要支持开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政策研

究，包括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规划、公立中医院管

理及体制机制改革、中医药科技战略规划、中医

药人才梯队建设及评价激励机制等研究。

重点支持：

1.中医药服务能力体系、评价体系研究，中医医

疗机构建设和运营策略研究，中医药信息化、医

改政策规划、中医卫生经济运筹学、中西医协同

模式及绩效考核研究；

2.公立医院中医药人才培养、梯队建设、可持续

发展及评价激励机制研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过程管理研究；

3.海峡两岸中医药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4.中医药文化宣传体系建设、中医护理改善优化

研究、中药服务管理体系、中医药科技创新政策

研究。

1.申请者应是具有研究生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

格，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且课题完成前在申请单位工作

时间每年不少于 6个月的在岗人员。

2.软科学项目省级财政资助额度 1万元/项。

3.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省卫生健康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220.160.52.169:9070）─申报管理─添加项

目申请书─选择“软科学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

（2025ZYRK001）─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注：1.申报要求详见《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实施办法》，有关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重点项目、青年骨干项目、一般项目和软科学项目均分 A 类、B 类项目。如需安排 B 类项目应附单位资助承诺函，并经法人代

表签字确认，连同申报材料一并上报，否则视为放弃 B类资助。厦门市立项项目资金由厦门市统筹安排解决。

3.国家中医药专项中有规定省级给予设立专项课题的，可以进行单列申报，与其他项目一并评审，立项后经费从相应的国家中医

药专项经费中列支。

4.每名申请者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数不超过 1项。已承担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项目及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未结题的项

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新项目。申请者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 2次省中医药管理局同一类别项目者，原则上不再申报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应

类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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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地各单位推荐申报限额表

序号 推荐单位

推荐项目申报限额数

重点
青年

骨干
一般 软科学

1
各设区市卫健委

（除厦门外）
各 1 各 1 各 4 各 1

2 厦门市卫健委（资金自筹） 2 2 8 2

3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0 0 1 1

4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1 4 1

5 省肿瘤医院 1 1 4 1

6 省妇幼保健院 1 1 4 1

7 省儿童医院 1 1 4 1

8 省级机关医院 1 1 4 1

9 省老年医院 1 1 4 1

10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含省立金山医院）
1 1 4 1

11 福建医科大学 1 1 4 1

12 福建医大附属协和医院 1 1 4 1

13 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1 1 4 1

14 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 1 1 4 1

15 福建医大附属口腔医院 1 1 4 1

16 福建中医药大学 1 1 4 1

17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1） 3（1） 12（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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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推荐项目申报限额数

18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人民医院
3 3 12 3

19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三人民医院
3 3 12 3

20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

院
3（1） 3（1） 12（6） 3（1）

21 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1 1 4 1

22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 1 4 1

23 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 3 3 12 3

合计 40（42）
40

（42）

161

（173）
41（43）

注：1.按照《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实施办法》计划数和申报数 1：

2比例分配限额。

2.根据前期摸底调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承担的国家

中医药专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储备库）”和福建中医药大

学附属康复医院承担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康复中心建设单位”中有

规定省级给予设立专项课题，额外给予不超过申报单位每项限额推荐数的

50%作为单列申报限额，即各 9 个，详见括号内数值。



附件3

2025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受理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者
申请者出生年

月
承担单位

专业技

术资格
学历

课题完成前
在申请单位

工作时间每
年不少于6

个月的在岗

人员（填是
或否）

主持过

地市级

或厅局
级及以

上科研
课题

（填是

或否）

近3年获

省部级

及以上
科技奖

（前三
名）

（填是

或否）

近3年以第

一作者/共

同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

/共同通讯
作者发表至

少1篇SCI、

CSCD或北大
中文核心期

刊文章（填
是或否）

高等院
校填写

依托申
报项目

高等院
校直属

附属医

院、中
医药科

学院在
编人员

应以本

单位为
申报主

体（填
是或

否）

申请经
费(万元)

总投资

超出经

费部
分，项

目申请
者所在

单位做

出自筹
的承诺

（填是
或否）

是否同意
B类资助

（填是或
否）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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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5 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单位
资助承诺函

序号 项目类型
是否资助

B 类项目

承诺资助经费

（万元）

重点项目

青年骨干项目

一般项目

软科学项目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2025 年度福建省中医药科技项目中重点项目、青年骨干

项目、一般项目和软科学项目资助分 A 类、B类。其中重点项目

课题 A 类由省财政资助 20 万元、青年骨干项目 A 类由省财政资

助 8 万元、一般项目 A类由省财政资助 3万元、软科学项目由省

财政资助 1 万元。B 类为所有参评专家同意立项、因省财政资助

经费所限须由所在单位（或设区市卫健委）资助的项目。各推荐

单位如需 B 类资助应附资助承诺函，资助金额不少于上述各项目

金额，并经法人代表签字确认，连同申报材料一并上报，否则视

为放弃 B 类资助。




